附件：
中国人民银行漯河市中心支行行政许可信息公示表

                                       填报部门：   支付结算科       填报日期：    2020.11.06     填报人：   邵小博       
	序号
	单位名称
	许可文件编号
	许可文件名称
	有效期至
	许可内容
	许可机关
	备注

	1
	漯河市召陵区天仪殡葬服务中心
	J50400048169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2
	漯河市环兴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J50400048223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3
	漯河市民政信息中心工会委员会
	J50400048243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4
	漯河技师学院
	J5040000104710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漯河市中支
	

	5
	漯河市救助站
	J5040000167505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漯河市中支
	

	6
	漯河市消费者协会和商标广告协会事务服务中心
	J5040002611003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漯河市中支
	

	7
	漯河市第二实验小学
	Z5040000064301
	开户许可证
	2020-11-06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
	漯河市中支
	

	8
	漯河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Z5040000041904
	开户许可证
	2020-11-05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
	漯河市中支
	

	9
	漯河市召陵区金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J5040001382902
	开户许可证
	2020-11-05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
	漯河市中支
	

	10
	漯河市救助站
	Z5040000065902
	开户许可证
	2020-11-12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
	漯河市中支
	

	11
	漯河市源汇区干河陈乡人民政府
	J5040000203704
	开户许可证
	2020-11-03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
	漯河市中支
	

	12
	召陵区支援漯阜铁路建设指挥部
	L5040000081601
	开户许可证
	2020-11-03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
	漯河市中支
	

	13
	漯河市源汇区殡葬服务所工会委员会
	J5040004822401
	开户许可证
	2020-12-02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
	漯河市中支
	

	14
	漯河市郾城区财政局国库股
	Z50430000120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郾城县支行
	

	15
	漯河市郾城区财政局国库股
	Z5043000010103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郾城县支行
	

	16
	漯河市郾城区财政局国库股
	Z50430000121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郾城县支行
	

	17
	漯河市郾城区源发烟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J5043000164701
	开户许可证
	2020-11-05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
	郾城县支行
	

	18
	临颍县王孟镇王孟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J50420011054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临颍县支行
	

	19
	临颍县接待服务中心工会委员会
	J50420011062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临颍县支行
	

	20
	临颍窝城镇窦庄老年颐养中心
	J50420011078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临颍县支行
	

	21
	临颍县财政局工会委员会
	J50420011093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临颍县支行
	

	22
	临颍县大郭镇大风车幼儿园
	J50420011092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临颍县支行
	

	23
	临颍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Z50420000363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临颍县支行
	

	24
	舞阳县财政局国库工资股
	Z5041000030902
	开户许可证
	2020-11-2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
	人民银行舞阳县支行
	

	25
	舞阳县财政局国库工资股
	Z5041000031202
	开户许可证
	2020-11-2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
	人民银行舞阳县支行
	

	26
	舞阳县产业集聚区国库支付中心
	J5041000284002
	开户许可证
	2020-11-3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
	人民银行舞阳县支行
	

	执法部门意见：

上述执法决定在作出时，已注明该执法信息应予以公示并经主管行领导批准，现送交法律事务部门进行法律审核。

       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2020 年11月06日
	法律事务部门（办公室）意见：

经审核，同意公示，并及时提交上级行办公室予以公示。

（经审核，按规定予以备案。）                 

           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2020 年  11  月06日


说明：上表中各部门的意见仅供参考。公示信息中如有不应予以公示的信息，须在表格备注栏说明，各部门在填写意见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据实填写。
